毕节市“特岗教师”招聘面试

考　生　须　知

一、考生根据参加面试的场次，属上午场次的考生在7:40前、属下午场次的考生在13:40前到相应候考室集中，上午8：00、下午14：00应到而未到达候考室者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
二、考生原则不得带手机入场，如已带入场者，必须按工作人员要求，将手机闹铃取消后关机，用纸裹上并写上姓名考号，放于指定位置。然后在工作人员组织下抽签，抽签完毕后被发现私留手机者即取消面试资格。

三、在候考期间，考生要耐心等待，保持安静，不随意走动，不离开候考室。

四、轮到进场面试的考生由候考室工作人员引领到面试考场，前一号考生面试时，下一位考生作好准备。

五、进入面试考场后，考生主动报告自己的抽签序号，说“我是某某号”，不得将姓名告诉考官，否则即取消面试资格。

六、面试时间为8分钟，考生应认真听取和回答主考官提出的问题，注意掌握时间，记时人员只会在结束前1分钟提示，考生根据需要可以在给定的草稿纸上作记录，不得在考生卷上作记录。每道题回答完后，请说“回答完毕”。

七、考生面试结束后，应到指定地点安静休息等候公布成绩，听完成绩后，签名确认即离开考场退出考点警戒线外。

八、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尊重考官和其他工作人员，服从指挥和安排。如发现违纪违规行为，即取消其录用资格。

